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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甸 县 财 政 局

施 甸 县 国 土 资 源 局
施甸县工业商务和科技信息化局

施财发〔2018〕35 号

施甸县财政局 施甸县国土资源局 施甸县工业
商务和科技信息化局转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外商

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现将《保山市财政局 保山市国土资源局 保山市商务局转发

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明确

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保财非税【2018】21

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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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甸县财政局 施甸县国土资源局

施甸县工业商务和科技信息化局

2018 年 6 月 21 日

抄送：市非税局 县发改局 县水务局 （共印 2份）

施甸县财政局 2018 年 6月 21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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